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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境開放有譜 禁團令擬鬆綁
交通部要求觀光局提案　適當時機解除旅行社組團出國、來台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台
灣
邊
境
何
時
開
放
？
交
通
部

長
王
國
材
十
八
日
指
出
�
已
經
請

觀
光
局
提
案
�
在
適
當
時
機
解
除

旅
行
社
組
團
出
國
或
來
台
的
﹁
禁

團
令
﹂
�

　

受
疫
情
影
響
�
自
一
０
九
年
三

月
十
九
日
零
時
起
�
中
央
流
行
疫

情
指
揮
中
心
請
旅
行
業
暫
停
組
團

赴
國
外
旅
遊
�
以
及
接
待
來
台
觀

光
團
體
入
境
�
﹁
禁
團
令
﹂
持
續

至
今
已
兩
年
四
個
月
�

　

王
國
材
昨
天
表
示
�
邊
境
開
放

是
遲
早
的
事
情
�
現
在
的
﹁
悠
遊

國
旅
﹂
就
是
暖
身
�
交
通
部
也
請

觀
光
局
在
適
當
時
機
提
案
�
解
除

禁
團
令
�

　

他
指
出
�
目
前
包
含
觀
光
業
者

的
講
習
�
相
關
導
遊
的
重
新
訓
練

等
都
已
經
在
做
�
等
到
指
揮
中
心

研
判
可
以
開
放
時
�
就
會
馬
上
實

施
各
項
措
施
�

　

王
國
材
強
調
�
開
放
邊
境
要
看

對
於
疫
情
的
判
斷
�
交
通
部
也
尊

重
指
揮
中
心
�
如
果
每
週
四
萬
人

次
的
入
境
管
制
總
量
未
來
要
放
寬

�
包
含
防
疫
旅
館
�
防
疫
計
程
車

的
配
套
都
會
重
新
部
署
�
只
要
指

揮
中
心
一
宣
布
�
交
通
部
就
會
馬

上
執
行
�

　

新
任
指
揮
中
心
指
揮
官
王
必
勝

昨
天
表
示
�
無
論
是
邊
境
開
放
�

旅
行
社
禁
團
令
�
還
是
入
境
檢
疫

天
數
縮
短
�
目
前
尚
無
時
間
表
�

但
會
往
這
方
面
積
極
討
論
；
也
會

和
交
通
部
討
論
�
了
解
需
求
後
再

研
議
鬆
綁
方
式
�

　

針
對
﹁
禁
團
令
﹂
有
望
解
除
�

雄
獅
旅
遊
董
事
長
王
文
傑
說
�
﹁

將
配
合
政
策
辦
理
﹂
�

　

在
疫
情
爆
發
後
�
王
文
傑
說
�

他
在
全
台
走
透
透
一
共
四
十
七
次

�
﹁
了
解
台
灣
是
這
兩
年
半
最
大

的
收
穫
﹂
；
他
也
提
到
�
這
三
年

台
灣
變
成
顯
學
�
以
前
外
國
人
連

台
灣
和
泰
國
都
搞
不
清
楚
�
現
在

因
為
﹁
中
美
對
抗
�
疫
情
�
俄
烏

戰
爭
﹂
�
這
三
件
事
一
下
子
把
台

灣
品
牌
拉
到
國
際
新
聞
頭
條
格
局

�
也
等
於
現
在
是
最
好
投
資
�
建

設
台
灣
的
時
機
�

台化案 彰縣府判賠4.7億
　

記
者
吳
東
興
／
彰
化
報
導

　

台
化
公
司
彰
化
廠
固
定
汙
染
源
操
作
與
空
氣
汙
染

物
質
使
用
許
可
證
�
依
法
申
請
展
延
�
遭
彰
化
縣
政

府
二
次
駁
回
；
台
化
提
起
訴
願
�
環
保
署
明
確
認
定

縣
府
二
次
駁
回
展
延
�
均
為
違
法
行
政
處
分
�
台
化

認
為
造
成
其
停
產
無
法
營
運
而
受
有
損
害
�
提
起
國

家
賠
償
�
彰
化
地
院
審
結
�
判
彰
化
縣
府
應
賠
償
台

化
所
失
利
益
︵
營
業
利
潤
損
失
︶
五
千
五
百
餘
萬
元

�
被
迫
停
工
所
生
違
約
賠
償
與
資
產
減
損
之
損
害
四

億
二
千
多
萬
元
�
共
計
四
億
七
千
多
萬
元
與
法
定
遲

延
利
息
�

　

對
此
�
彰
化
縣
政
府
表
示
�
將
在
接
到
判
決
書
後

�
再
依
判
決
理
由
研
提
上
訴
�

　

判
決
指
出
�
彰
化
縣
政
府
一
百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核
發
台
化
公
彰
化
廠
汽
電
共
生
設
備
Ｍ
十
六
�
Ｍ
十

七
及
Ｍ
二
十
二
之
固
定
汙
染
源
操
作
許
可
證
�
以
及

生
煤
�
石
油
焦
或
其
他
易
致
空
氣
汙
染
之
物
質
使
用

許
可
證
�
期
限
至
一
０
五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�　

 

　

台
化
在
一
０
五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申
請
展
延
�
彰
化

縣
政
府
同
年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駁
回
；
台
化
提
起
訴
願

後
�
環
保
署
於
一
０
六
年
三
月
十
日
撤
銷
�
彰
化
縣

政
府
再
於
一
０
六
年
六
月
二
十
二
日
第
二
次
駁
回
展

延
申
請
；
台
化
提
起
訴
願
�
亦
遭
環
保
署
於
一
０
六
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撤
銷
該
項
處
分
� 

　

彰
化
縣
政
府
兩
次
駁
回
展
延
申
請
之
處
分
�
均
經

環
保
署
認
定
為
違
法
之
行
政
處
分
�
致
台
化
被
迫
停

產
無
法
營
運
而
受
有
損
害
�
彰
化
縣
政
府
應
負
國
家
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�

　

判
決
指
出
�
台
化
因
彰
化
縣
政
府
違
法
行
政
處
分

所
受
之
損
害
�
經
送
請
兩
造
合
意
的
鑑
定
單
位
鑑
定

後
�
合
計
為
四
億
七
千
多
萬
元
�
其
中
包
含
所
失
利

益
︵
營
業
利
潤
損
失
︶
五
千
餘
萬
元
�
以
及
被
迫
停

工
所
生
違
約
賠
償
與
資
產
減
損
損
害
四
億
二
千
多
萬

元
�
請
求
縣
府
給
付
四
億
七
千
多
萬
元
�
並
自
國
賠

請
求
書
送
達
繕
本
送
達
翌
日
�
即
一
０
七
年
九
月
二

十
二
日
起
至
清
償
日
止
�
按
年
息
百
分
之
五
計
算
之

利
息
�
為
有
理
由
�
應
予
准
許
�

　

另
外
�
被
告
彰
化
縣
環
保
局
為
彰
化
縣
政
府
轄
下

所
屬
機
關
�
代
縣
府
行
使
權
利
履
行
義
務
�
其
權
利

義
務
應
歸
屬
彰
化
縣
政
府
�
原
告
請
求
彰
化
縣
環
保

局
國
家
賠
償
為
無
理
由
�
此
部
分
請
求
應
予
駁
回
�

全
案
可
上
訴
�

２許可證申請展延 ２度駁回致停產

３
學
科
奧
賽 

讓
世
界
看
見
台
灣

物
理
２
金
３
銀
排
名
第
４　

生
物
３
金
１
銀　

地
理
１
金
３
銀
排
名
第
３
�
總
獎
牌
數
第
４

　

記
者
王
誌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際
物
理
�
生
物
�
地
理
三
項
奧
林
匹

亞
競
賽
十
七
日
傳
來
佳
績
�
物
理
奧
賽
我

國
獲
二
金
三
銀
�
成
績
國
際
排
名
第
四
；

生
物
奧
賽
獲
得
三
金
一
銀
；
地
理
奧
賽
我

國
四
名
選
手
獲
一
金
三
銀
�
全
隊
總
得
分

國
際
排
名
第
三
�
總
獎
牌
數
排
名
第
四
�

　

教
育
部
十
八
日
指
出
�
今
年
第
五
十
二

屆
國
際
物
理
奧
林
匹
亞
競
賽
由
瑞
士
主
辦

�
以
線
上
賽
方
式
舉
行
�
我
國
代
表
隊
從

二
千
七
百
十
七
名
學
生
當
中
選
出
五
人
�

代
表
我
國
參
加
十
至
十
七
日
的
比
賽
�
大

會
十
七
日
公
布
成
績
並
舉
行
閉
幕
典
禮
�

　

代
表
隊
兩
位
金
牌
獲
獎
者
分
別
為
台
中

一
中
學
生
林
奕
廷
︵
個
人
排
名
第
十
一
︶

�
林
韋
辰
︵
個
人
排
名
十
四
︶
；
三
位
銀

牌
獲
獎
者
為
台
北
市
私
立
延
平
高
中
林
順

文
︵
個
人
排
名
四
十
五
︶
�
建
國
中
學
楊

祐
宇
︵
個
人
排
名
六
十
三
︶
及
台
中
一
中

吳
昀
諺
︵
個
人
排
名
七
十
︶
�

　

第
三
十
三
屆
國
際
生
物
奧
林
匹
亞
競
賽

由
亞
美
尼
亞
主
辦
�
在
六
十
五
個
國
家
�

六
十
二
個
參
賽
隊
伍
�
二
百
三
十
八
名
參

賽
學
生
中
�
我
國
共
獲
得
三
金
一
銀
�
三

位
金
牌
獲
獎
者
為
建
國
中
學
黃
與
真
�
嘉

義
高
中
劉
宸
安
與
黃
亮
昕
�
銀
牌
為
台
中

一
中
胡
凱
捷
�

　

第
十
八
屆
國
際
地
理
奧
林
匹
亞
競
賽
則

於
十
二
至
十
八
日
舉
行
線
上
競
賽
�
這
次

參
賽
由
教
育
部
指
導
支
持
�
台
師
大
地
理

系
統
籌
培
訓
與
參
賽
事
宜
�

　

台
師
大
地
理
系
表
示
�
我
國
選
手
包
含

葉
柏
輝
︵
高
雄
中
學
應
屆
畢
業
生
︶
�
吳

語
堂
︵
台
中
一
中
應
畢
生
︶
�
薛
如
桓
︵

薇
閣
中
學
應
畢
生
︶
�
盧
郁
安
︵
高
雄
中

學
︶
等
四
人
�
由
葉
柏
輝
拿
下
金
牌
�
吳

語
堂
�
薛
如
桓
�
盧
郁
安
獲
銀
牌
�
合
計

一
金
三
銀
�
全
隊
總
得
分
國
際
排
名
第
三

�
總
獎
牌
數
國
際
排
名
第
四
�

　

　

↑
物
理
奧
賽
得
獎
學
生
林
順
文
︵
前
排
左
起
︶
�
吳
昀
諺
�
林
韋
辰
�
林
奕
廷
�
楊

祐
宇
；
指
導
教
授
賈
至
達
︵
後
排
左
起
︶
�
陳
傳
仁
�
高
賢
忠
�　

︵
教
育
部
提
供
︶

　

↖
地
理
奧
賽
我
國
四
名
選
手
獲
一
金
三
銀
�　

︵
台
師
大
地
理
系
提
供
�
中
央
社
︶

　

←
生
物
奧
賽
得
獎
學
生
胡
凱
捷
︵
左
起
︶
�
劉
宸
安
�
黃
亮
昕
�
黃
與
真
�　
　
　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教
育
部
提
供
︶

　

記
者
陸
瓊
娟
�
鄭
錦
晴
／
高
雄
�
台

東
報
導

　

移
民
署
高
雄
市
專
勤
隊
查
獲
越
南
籍

逾
期
滯
台
﹁
阿
伸
﹂
非
法
仲
介
外
來
人

口
從
事
農
務
工
作
�
並
邀
請
曾
為
越
南

選
美
皇
后
的
同
鄉
網
紅
為
其
網
路
影
音

平
台
拍
片
�
宣
傳
非
法
工
作
管
道
；
台

東
縣
專
勤
隊
也
查
獲
兩
名
越
南
籍
失
聯

移
工
藏
身
薑
園
從
事
非
法
工
作
�
統
統

依
違
反
就
業
服
務
法
移
送
法
辦
�

　

高
雄
專
勤
隊
指
出
�
﹁
阿
伸
﹂
以
停

留
簽
證
入
境
後
�
逾
期
滯
台
於
雲
林
一

帶
非
法
從
事
農
工
�
平
均
月
收
入
三
萬

元
�
一
段
時
間
後
�
﹁
阿
伸
﹂
聯
繫
在

台
合
法
移
工
親
友
一
起
非
法
打
工
�
分

擔
房
租
�
還
擴
展
版
圖
到
他
縣
市
工
作

�
移
民
署
除
逮
獲
阿
伸
�
還
陸
續
查
獲

七
名
非
法
雇
主
與
九
名
從
事
農
務
的
非

法
外
來
人
口
�

　

阿
伸
表
示
�
他
因
為
家
境
清
寒
�
理

解
在
外
打
工
的
辛
苦
�
不
向
來
應
徵
工

作
的
移
工
收
取
仲
介
費
用
�

　

從
越
南
結
婚
來
台
並
歸
化
我
國
籍
的

Ｙ
Ｔ
網
紅
﹁
選
美
皇
后
珮
珮
﹂
獲
悉
�

主
動
聯
繫
阿
伸
表
示
願
意
幫
忙
拍
片
宣

傳
�
還
請
到
國
人
非
法
雇
主
到
場
擔
任

臨
演
�

　

高
雄
專
勤
隊
陸
續
查
獲
非
法
仲
介
集

團
十
七
人
�
並
通
知
珮
珮
到
案
說
明
�

珮
珮
表
示
�
結
婚
來
台
逾
二
十
年
�
在

越
南
時
曾
參
加
選
美
皇
后
比
賽
得
名
�

在
台
經
營
Ｙ
Ｔ
頻
道
�
因
緣
際
會
得
知

阿
伸
有
工
作
管
道
免
費
提
供
仲
介
服
務

�
決
定
拍
片
助
陣
�
並
在
影
片
中
宣
傳

非
法
工
作
管
道
�
她
表
示
�
不
知
此
舉

可
能
誤
觸
法
令
�
深
感
悔
悟
�

　

另
外
�
移
民
署
台
東
縣
專
勤
隊
接
獲

線
報
�
有
失
聯
移
工
藏
身
薑
園
從
事
非

法
工
作
�
隨
即
派
出
多
名
移
民
官
喬
裝

生
薑
大
盤
商
�
前
往
薑
園
佯
稱
收
購
�

移
民
官
與
工
作
人
員
聊
天
時
�
發
現
低

頭
裝
忙
且
避
免
交
談
的
阿
龐
與
小
翠
︵

化
名
︶
�
趨
前
以
越
南
語
打
招
呼
�
言

談
中
疑
為
非
法
工
作
的
越
南
籍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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